　財團法人林柏壽文教基金會「致能電腦資訊獎學金」申請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	學  生
姓　名
	
	身份證字號
	
	出　生
日　期
	   年   月   日
	性
別
	

	家　長
姓　名
	
	身份證字號
	
	與學生關系
	

	戶 籍
地 址
	
	學生就讀

學校/年級
	年        班  

	聯 絡
地 址
	
	連絡電話
	( 宅 )：
(行動)：

	檢

附

申

請

文

件
	a.獎學金申請書___份。

b.本學期在學證明書___份。

c.全戶最近六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(含記事)與個人身分證影本各___份。

d.學校生輔組開立「符合清寒證明」___份(家戶年所得90萬以下、家戶財產之不動產公告價值在650萬以下、年利息所得2萬元以下)。
e.凡因突遭重大變故家境艱困申請急難救助獎助學金者，應附其他相關證明文件___份(如：前一年家戶所得及財產歸戶證明或醫師診斷證明等)。

f.學校導師證明文件___份。

g.上學年度成績單。

h.自傳﹙500字以上﹚。
I.申請人（限本人）存摺影本乙份。
	切　結　書

茲本人 [即 申請人] 切結隨附規定申請文件與資料均為屬實，並同意交付財團法人林柏壽文教基金會作為申請獎助學金備查文件。爾後若經　貴單位查證有任何不實情況，本人同意無條件返還已領獎助學金。倘本申請案經 貴單位審查通過時，本人亦同意將申領獎助學金，逕行匯入本人以下指定銀行帳號：
戶    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限學生本人)
銀行名稱（含分行名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  帳   號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    此致

財團法人林柏壽文教基金會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學  生：　     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親簽/蓋章]

                (即申請人)


                家  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親簽/蓋章]

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 華 民 國     　年　　 月　　 日

	核

准
	
	覆

審
	
	初

審
	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此欄為本會審查用


